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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為配合工廠輔導管理法於 108 年修法旨意，全面納管未登記工廠、

違章工廠就地輔導合法，有效管制未登記工廠對於環境之潛在污染風險

及維護公共安全，採取實質管理及輔導，以兼顧地方經濟發展、居民就

業、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各工廠業者於 108 年 6 月 27 日修正條文施行

之日起二年內應自行或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申請納管並提出

改善計畫，至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10 條，取得

特定工廠登記者得依相關規定辦理土地變更為適當使用分區。 

鋁穎實業有限公司二廠(以下簡稱本公司)於民國 106 年創立，產業類

別屬自行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隨著國內外單車運動日益風行，自行車相

關產業也嶄露頭角，本公司積極創新突破，並且不斷的進行技術改良、

引進專業生產設備，製造材質精良、設計感十足的產品，獲得國內外客

戶的青睞，帶動國內經濟發展，亦符合低污染產業工廠申請納管並積極

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爭取工廠土地合法使用。本公司已於前述期限內提

出申請，並於 110年 7月 21日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彰化縣政府府綠工字第

1100802016號函)，詳附件一，廠地面積 1,787.00平方公尺，位於彰化縣

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農業區。 

內政部為輔導位於都市計畫土地之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辦理土地變

更為適當使用分區，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項之授權，擬具

「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本公司係依該處理

原則相關規定擬具變更都市計畫書、圖送都市計畫擬定機關依都市計畫

法定程序辦理個案變更。  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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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的 

(一)本公司為落實未登記工廠合法化制度，已完成廠房之消防、水土保

持、廢(污)水處理及排放等環境改善措施，符合污染防治、消防、環

保、建築等法令規範，並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取得建築執照後辦理合法工廠登記，符合地權地用合一目標。 

(二)依「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設置隔離綠帶、

設施或退縮建築，保留適當空間，減少對鄰近環境之衝擊，維護周

邊生態環境及多樣性，並設置屋頂型太陽光電設備，以善盡環保與

綠能的推動政策。 

(三)取得合法廠房建照、使照，保障建築結構安全，穩定產品產量及提

升品質，維持產業鏈上中下游的群聚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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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一、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1.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2.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3.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4.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

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 

(二)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辦理。 

二、計畫性質 

本計畫性質為主要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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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位置及範圍 

一、變更位置 

本計畫變更位置位於「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位

於四號計畫道路(彰鹿路)南側，零工五十(僑星齒輪股份有限公司)東南側

農業區內，詳圖 1、圖 2。 

二、變更範圍及權屬 

鋁穎實業有限公司二廠已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廠區土地範圍為秀水

鄉馬鳴段 704 地號 1 筆土地，面積為 0.1787 公頃，屬高速公路彰化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農業區，詳表 1。 

表 1 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持分 所有權人 

秀水鄉 馬鳴段 704 1,787.00 
1/2 陳秋玫 

1/2 高美菊 

合計 1,787.00 
註：實際應依核准地號及地政機關鑑界成果為準 
資料來源：本計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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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特定工廠專用

區)(配合鋁穎實業有限公司二廠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位置示意圖(一)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變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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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特定工廠專用

區)(配合鋁穎實業有限公司二廠取得特定工廠登記)位置示意圖(二)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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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特定工廠專用

區)(配合鋁穎實業有限公司二廠取得特定工廠登記)範圍地籍套繪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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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上位及相關計畫 

一、上位計畫 

本計畫區屬彰化縣，上位計畫為彰化縣國土計畫，簡述如下： 

(一)國土計畫法緣起 

依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 2 
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於 105 年 1 月 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

第 10400154511 號制定公布國土計畫法全文 47 條，其國土計畫法立

法目的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

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並復育

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依此，依據國土

計畫法第 4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更及執行…」，配合

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擬訂本計畫，俾利擘劃本縣空間佈局，

以達區域均衡發展之效。 

(二)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民國 125 年。 

(三)發展目標與定位 

1.落實國土保育，減緩氣候變遷影響 

2.因應前瞻建設，促進產業升級發展 

3.活化土地資源，朝適宜性利用 

4. 構築國土空間布局，推動永續發展策略 

(四)產業發展概況 

1.製造業發展現況 

本縣工業用地類型以「編定工業區」(4,180.86 公頃)及非屬編

定工業區範圍之「丁種建築用地」(682.69 公頃)為主，其餘為「都

市計畫工業區」(698.03 公頃)、「科學園區」(630.94 公頃)。本縣

製造業民國 104 年營收為全國第 8，以支援中部區域製造需求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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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並以金屬製品、機械設備製造業等產業為發展主力，並

集中於鹿港、和美、彰化等彰北地區。 

 2.非都市工業用地 

本縣編定工業區主要屬政府主導開發的編定工業區，包含全

興、福興、田中、芳苑及埤頭等綜合性工業區，除彰濱工業區為

分階段開發外，其餘均已開發利用。 

表 2 彰化縣非都市工業區情況統計表 
 

工業區類型 名稱 
面積 

(公頃) 

工業使用

面積 
(公頃) 

比例 
(％) 

非工業 
使用面積 

(公頃) 

比例 
(％) 

未使用

面積 
(公頃) 

比例 
(％) 

編定工業區 

北斗工業區 30.04 23.81 79.26 4.72 15.71 1.51 5.03 

田中工業區 29.24 24.82 84.89 4.28 14.64 0.14 0.47 
全興工業區 246.80 118.15 47.87 105.52 42.75 23.13 9.37 

社頭織襪產業園區 7.49 4.29 57.34 3.19 42.65 0.00 0.01 

芳苑工業區 162.48 109.73 67.53 33.40 20.56 19.35 11.91 

埤頭工業區 18.30 16.09 87.92 2.13 11.64 0.08 0.44 

彰濱工業區 3,643.00 1,144.46 31.42 668.02 18.34 1,830.52 50.25 

福興工業區 43.51 37.22 85.55 6.28 14.44 0.00 0.01 
小計 4,180.86 1478.58 35.37 827.55 19.79 1,874.73 44.84 

丁種建築用地(工業區以外範圍) 682.69 561.11 82.19 120.00 17.58 1.58 0.23 

中部科學園區二林園區 630.94 - 
產業用地(含科學園區)現況面積總計 5,494.49 - 
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報編中) 352.82 - 
註：彰濱工業區未使用面積包含線西區及崙尾區未完成填海造地工程之區域，目前屬海域使用，約 800 餘

公頃； 其餘土地除少部分尚未租售，多有後續使用計畫，實際未使用且未租售面積以經濟部工業區

公布為準。 
資料來源：國土利用調查，104 年；工業區開發管理統計年報，105 年；經濟部工業局所轄工業區已租售土地

建廠使用情形，106 年；彰化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與編定，107 年；彰化縣國土計畫書(公告實施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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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都市計畫工業區 

依「彰化縣產業發展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民國 105 
年)，轄內已使用之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約 495 公頃，使用率約為

70.91％。未開發利用之原因多礙於區內無服務性公共設施，加上

地價昂貴、土地零星難利用等因素，致部份工廠面臨遷廠或轉型

之情形。 

4.未登記工廠 

依據「彰化縣工廠管理地理資訊系統(GIS)及資料庫提昇計畫

案」(民國 97 年)資料顯示，本縣境內之未登記工廠計 8,623 家，多

位於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都市計畫農業區為主。惟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3 日經濟部公告修正「工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範圍及面積

電力容量熱能規模認定標準」後，本縣實際應辦設廠登記而未辦

理之未登記工廠家數約 6,261 家。 

依「彰化縣工廠管理地理資訊系統(GIS)資料庫建置及系統更

新計畫」(民國107年)初步成果，未登記工廠列管家數約5,736間、

臨時登記工廠家數為 1,568 間、108 年配合經濟部工業局補助辦理

清查未登記工廠坵塊計畫，本縣未登記工廠約 1,723 間，爰本縣目

前未登記工廠總數約 7,459 間。 

(五)工業用地需求、供給量、供需分析 

1.依民國 85 年至 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以時間序列模型推估至

民國 125 年本縣製造業實值產值之增額，並參考製造業單位面積產

值為 472.83 百萬元/公頃，推算目標年尚需工業用地面積約 814.89 
公頃。 

2.依民國 106 年農委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成果，位於農地上之工業

使用總面積為 2,276.10 公頃(含未登記工廠、倉儲等相關產業使

用)。配合未登記工廠輔導方針，目標年民國 125 年輔導處理全縣 
70％未登記工廠， 計約 1,593.27 公頃，後續將配合「彰化縣工廠

管理地理資訊系統(GIS) 資料庫建置及系統更新計畫」清查結果及

分級清理策略，調整應輔導處理面積總量。 

3.全縣編定工業區共 8 處，其剩餘可使用土地面積多屬零碎狹小，難

以整體利用；彰濱工業區因開發總面積龐大，採分區開發，目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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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區域未完成填海造陸及公共設施建設，閒置土地則已有後續

計畫，包含崙尾西區 三期電鍍專區、崙尾東區尚未填海部分則作

為綠色再生能源使用；鹿港區 尚有彰化漁港開發等計畫，故彰濱

工業區實際尚無閒置產業用地可供利用。 

4.都市計畫工業區以民國 104 年國土利用調查資料為基礎，彙整現行

都市計畫區工業區開闢情況，並參照民國 105 年「彰化縣產業發展

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策略」建議續作產業使用之都市計畫工業

區，得出都市計畫工業區尚可釋出 67.74 公頃。另依前揭計畫指認

屬休閒遊憩或生態保育方向者，建議轉型發展為其他非工業使用，

爰無法提供作為產業用地。 

5.屬一般產業性質之工業用地約不足 747.15 公頃，即新設及擴廠工

業用地需求扣除既有都市計畫未使用工業區面積，加計 40％公共

設施用地後約 1,245.25 公頃。考量地方產業群聚及相關產業鏈持續

擴張，且未來尚需納入二林中科衍生之新興產業等需求，應審慎因

應產業用地需求之急迫性。 

6.屬未登記工廠輔導之工業用地約不足 1,593.27 公頃，其土地不計入

全國得新增之 3,311 公頃範疇，惟應配合本縣未登記工廠群聚區位

及分級分類之清查結果，調整輔導所需用地面積與辦理期程規劃。 

(六)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策略 

1.未登記工廠概況 

依 106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成果」，本

縣位於農地之工業使用土地約 2,276.1 公頃(含未登記工廠、倉儲等

相關產業使用)。查本縣臨時登記工廠家數計有 1,568 間，另依 107
年彰化縣工廠管理地理資訊系統(GIS)資料庫建置及系統更新計畫

初步成果，未登記工廠列管家數約 5,736 間、108 年本縣配合經濟

部工業局補助辦理清查未登記工廠坵塊計畫約 1,723 間，爰本縣未

登記工廠總數共約 7,459 間，主要產業類別為金屬製品製造業、塑

膠製品製造業、紡織業等類別，並集中分布於彰化、和美、鹿港、

福興、秀水、花壇等彰北地區。 

2.輔導未登記工廠策略 
(1)訂定未登記工廠輔導及強制拆除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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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105 年 5 月 20 日後新增之未登記工廠，優先依法令其

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恢復原狀等，依法停止供電、供

水、拆除，以保護農業生產環境完整性，並遏止未登記工廠

持續新增之情形。 

(2)高污染未登記工廠優先遷移 

透過未登記工廠資料盤點及更新，針對依工廠管理輔導

法第 28-7 條認定之非屬低污染行業別或製程，優先納入未登

記工廠稽查，訂定輔導期限並輔導廠商轉型、遷廠或關廠，

若廠商無法配合於期限內完成輔導手續，則依法進行斷水、

斷電或拆除作業；高污染廠房輔導搬遷至合法工業區後，原

本土地應同時輔導轉型或再利用，以維護原本土地之利用。

經濟部工業局已於彰濱工業區建立電鍍專區，辦理第 3 期電鍍

專區預登記，配合電鍍業用地需求及環保政策，積極輔導轄

內重金屬行業進駐，期將高污染工廠逐步移出農地，並藉由

彰濱工業區完善的電鍍廢水處理設備進行系統化管理，控制

污染情形。 

(3)低污染未登記工廠輔導 

既有低污染未登記工廠除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5 條認

定之「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不宜設立工廠者」，其餘未

登記工廠應於 109年 3月 20 日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施行後之 2
年內申請納管，10 年內取得特定工廠登記，20 年內完成用地

合法化程序。未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應依國土計畫法、都

市計畫。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13 

 

 

二、現行都市計畫 

本案現行都市計畫為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暨計畫圖重製)(第一階段)。 

(一)實施經過 

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係於民國 66 年 8 月 11 日公告實施，

共辦理 3 次通盤檢討，經彰化縣政府以彰府建都字第 55987 號函、府

城計字第 0940044291A 號函及府建城字第 1040372203A 號函公告發

布實施。 

(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包含彰化、和美、秀水及花壇

等四個鄉鎮市行政轄區之一部分，東起彰化都市計畫區界，西至和

美鎮之鎮東路、彰化市磚瑤里西側及秀水鄉民意街西側約 700 公尺處

之農路，南起秀水及花壇都市計畫區界，北迄和美鎮之東平路與中

茂路，面積共計 1,963.23 公頃。 

(三)計畫年期 

以民國 125 年為計畫目標年。 

(四)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54,000 人，居住密度約為 330 人/公頃。 

(五)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現行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共劃設住宅區、商業

區、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區、貨物轉運中心、文教區(供私立正德

高中使用)、電信事業專用區、河川區(排水使用)、農業區、機關用

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停車場用地、零售市

場用地、廣場用地、加油站用地、變電所用地、電力事業用地、墓

地、污水處理廠、電路鐵塔用地、社教用地、自來水事業用地、高

速公路用地、道路用地、人行步道用地、道路用地兼供溝渠使用及

鐵路用地(詳表 3、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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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計畫圖重

製)(第一階段)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 目 面積(公頃) 佔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比例(％) 
佔計畫區面積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62.45 33.00 8.27 
商業區 1.45 0.29 0.07 
乙種工業區 132.82 26.98 6.77 
零星工業區 10.79 2.2904 0.54 
貨物轉運中心 15.59 3.17 0.79 
文教區(供私立正德高中使用) 3.82 0.78 0.19 
電信事業專用區 0.66 0.13 0.03 
河川區(排水使用) 44.41 - 2.26 
農業區 1,421.16 - 72.43 

小計 1,793.91 66.52 91.3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4.85 0.99 0.25 
學校用地 5.97 1.21 0.30 
公園用地 0.08 0.16 0.04 
兒童遊樂場用地 2.27 0.46 0.12 
停車場用地 0.23 0.05 0.01 
零售市場用地 0.27 0.05 0.01 
廣場用地 0.60 0.12 0.03 
加油站用地 0.12 0.02 0.01 
變電所用地 4.92 1.00 0.25 
電力事業用地 0.27 0.05 0.01 
墓地 4.48 - 0.23 
污水處理廠 0.75 0.15 0.04 
電路鐵塔用地 0.48 0.10 0.02 
社教用地 0.11 0.02 0.01 
自來水事業用地 1.38 0.28 0.07 
高速公路用地 45.93 9.33 2.34 
道路用地 87.68 17.81 4.47 
人行步道用地 0.40 0.08 0.02 
道路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0.35 0.07 0.02 
鐵路用地 7.47 1.52 0.38 

小計 169.33 33.48 8.63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492.31 100.00 - 

計畫總面積 1,963.23 -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含農業區、河川區(排水使用)及墓地。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計畫圖重製)(第一階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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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計畫圖重

製)(第一階段)圖 
資料來源：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計畫圖重製)(第一階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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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發展現況分析 

一、自然環境分析 

(一)地形 

秀水鄉位於彰化縣中央偏北，東鄰彰化市與花壇鄉，西接鹿港鎮

與福興鄉，南連埔鹽鄉與大村鄉，北以和美鎮為界。全鄉位於彰化平

原區，受到濁水溪沖積扇的前緣沉積影響，全鄉地勢主要由東南向西

北頃，全鄉海拔高度低於 20 公尺，平均坡度約 0.1％，地勢平坦。本

計畫區位於秀水鄉，座落位置地形地勢平坦，亦非屬公告之山坡地範

圍。 

(二)地質 

秀水鄉位於彰化平原，東南部受濁水溪沖積形成之地表地層屬全

新世沖積層，為未固結沉積物，主要由礫石、砂及泥組成，主要由濁

水溪、鹿港溪、烏溪及其他東西向河流沖積形成；東側有一彰化斷層

帶，距離約 4.3 公里。 

 

圖 5 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地理位置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變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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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地形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圖 7 地質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變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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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水文 

特定區內之排水溝均屬於縣管區域排水，包含洋子厝溪排水系統

【安東一排、西門口排水、莿桐腳排水、平和厝排水、崙雅排水、大

埔(截水溝排水支線)及白沙坑排水分線】、石笱排水及花壇排水。本

計畫區鄰近地區之區域排水系統為石筍排水、洋子厝溪排水系統的安

東一排，詳圖 8。 

 

圖 8 鄰近地區彰化縣管區域排水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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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氣候 

本計畫變更位置行政區為彰化縣秀水鄉，位於高速公路彰化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涵蓋秀水鄉之中偏北位置，以東鄰彰化市及花壇鄉邊

界，北以和美鎮為界。秀水鄉的地形平坦，氣候條件屬副熱帶氣候，

全年受季風影響，冬季以東北季風、夏季以西南季風為主，其溫度、

濕度、日照均適合人類生活發展。 

表 4 彰化縣民國 100-110 年降雨量統計表 
年  

月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年 110年 
平均雨量 

(毫米) 
1 月 23.0 42.5 8.5 0.5 12.0 188.0 5.0 105.5 9.0 18.5 2.0 37.68  
2 月 19.5 68.5 3.5 33.5 10.5 22.0 8.0 32.0 8.0 0.5 29.0 21.36  
3 月 24.0 23.0 53.5 57.0 4.0 165.0 42.5 31.5 133.5 49.5 12.5 54.18  
4 月 2.0 215.0 234.5 17.5 37.5 142.0 123.5 32.0 82.5 38.0 22.0 86.05  
5 月 90.5 214.0 229.0 552.5 463.0 47.5 110.0 86.0 290.5 285.5 198.0 233.32  
6 月 63.0 264.5 96.5 124.0 62.0 218.5 995.0 195.5 466.0 37.0 778.5 300.05  
7 月 228.5 197.0 351.5 123.5 35.5 76.5 353.5 450.0 186.0 80.0 129.0 201.00  
8 月 32.0 420.0 684.0 110.5 395.0 186.0 71.5 530.5 395.5 210.5 657.5 335.73  
9 月 -- 19.0 33.0 34.0 150.0 262.5 26.0 39.5 53.0 4.5 18.0 63.95  

10 月 -- 1.0 -- -- 35.5 40.5 64.0 2.0 8.0 0.5 10.0 20.19  
11 月 144.5 133.5 24.5 1.5 0.5 7.0 28.0 17.5 -- 2.5 10.0 36.95  
12 月 31.0 63.0 66.0 22.5 29.0 12.0 10.0 -- 101.5 25.5 20.0 38.05  
年雨量 
(毫米) 658.0 1,661.0 1,784.5 1,077.0 1,234.5 1,367.5 1,837.0 1,522.0 1,733.5 752.5 1,886.5 1,410.36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彰化氣象站逐日雨量資料(100-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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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經濟環境分析 

(一)人口概況 

本特定區占全縣人口比例約為 3.96％，近年之人口除 103 年呈現

負成長外，其餘皆呈現正成長，其中以 98 年之成長率最高，達到

0.84％。相較於全縣近年人口負成長，特定區於 96 年以後之人口成長

率介於-0.02％～0.84％之間，近 15 年之人口平均成長率為 0.15％，顯

示特定地區之人口成長趨緩，但仍高於全縣年平均成長率，詳見表

5。 

表 5 彰化縣及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96-110 年人口統計表 

年度 
彰化交流道特定區 彰化縣 特定區占全

縣人口比例 
(％) 

人口總計 
(人) 

人口成長
數(人) 

人口成長
比例 

人口總計(
人) 

人口成長
數(人) 

人口成長
比例 

96 48,834 241 0.49％ 1,314,354 -680 -0.05％ 3.72％ 

97 49,112 278 0.57％ 1,312,935 -1,419 -0.11％ 3.74％ 

98 49,530 418 0.84％ 1,312,467 -468 -0.04％ 3.77％ 

99 49,556 26 0.05％ 1,307,286 -5,181 -0.40％ 3.79％ 

100 49,606 50 0.10％ 1,303,039 -4,247 -0.33％ 3.81％ 

101 49,664 58 0.12％ 1,299,868 -3,171 -0.24％ 3.82％ 

102 49,674 10 0.02％ 1,296,013 -3,855 -0.30％ 3.83％ 

103 49,665 -9 -0.02％ 1,291,474 -4,539 -0.35％ 3.85％ 

104 49,674 9 0.02％ 1,289,072 -2,402 -0.19％ 3.85％ 

105 49,674 0 0.00％ 1,287,146 -1,926 -0.14％ 3.86％ 

106 49,674 0 0.00％ 1,282,458 -4,688 -0.37％ 3.87％ 

107 49,674 0 0.00％ 1,277,824 -4,634 -0.36％ 3.89％ 

108 49,674 0 0.00％ 1,272,802 -5,022 -0.39％ 3.90％ 

109 49,674 0 0.00％ 1,266,670 -6,132 -0.48％ 3.92％ 

110 49,674 0 0.00％ 1,255,330 -11,340 -0.90％ 3.96％ 
年平

均 0.15％ -0.31％ 3.84％ 

資料來源：彰化縣統計年報(96-110 年)、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暨計畫圖重

製)(第一階段)書(104 年 9 月)、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暨第四次

通盤檢討)書(111年 6月公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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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發展概況 

1.整體產業結構 

彰化縣近 10年各級產業公司登記家數及資本額均呈現正成長趨

勢，於民國 110 年各級產業占彰化縣公司登記家數之比例的一級產

業(農、林、漁、牧業)為 2.68％、二級產業(工業)為 62.85％、三級

產業(服務業)為 34.48％，顯示整體產業結構以二級產業發展為主，

詳見表 6。 

表 6 彰化縣 101-110 年就業人口、公司登記家數及資本額統計表 

年度 

一級產業 
(農、林、漁、牧業) 二級產業(工業) 三級產業(服務業) 總計 

家數 
(家) 

資本額 
(百萬元) 

家數 
(家) 

資本額 
(百萬元) 

家數 
(家) 

資本額 
(百萬元) 

家數 
(家) 

資本額 
(百萬元) 

101 年 407 61,534 14,425 261,773 7,031 56,748 21,863 380,055 

102 年 442 63,085 14,770 270,642 7,168 58,276 22,380 392,003 

103 年 490 67,349 15,226 273,889 7,352 61,838 23,068 403,076 

104 年 536 67,842 15,737 279,930 7,587 63,774 23,860 411,546 

105 年 565 67,877 16,056 285,474 8,076 70,658 24,697 424,009 

106 年 636 68,162 16,518 293,265 8,433 80,337 25,587 441,764 

107 年 669 69,747 16,714 301,750 8,682 83,348 26,065 454,845 

108 年 675 69,800 16,808 313,163 8,932 89,932 26,415 472,895 

109 年 713 73,389 17,161 355,068 9,322 94,511 27,196 522,968 

110 年 749 75,233 17,586 364,320 9,647 106,834 27,982 546,387 

比例 2.68% 13.77% 62.85% 66.68% 34.48% 19.55% 100.00% 100.00% 
資料來源：彰化縣統計年報(110 年)。 
註：比例係指民國 110 年度各產業別占總計之比例，家數及登記資本額總計未含未分類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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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級產業概況 

本特定區含括之行政區域以稻米種植為主，在耕地面積部分，

近年特定區周邊鄉鎮市占全縣耕地面積比例呈現穩定，但全縣及特

定區周邊鄉鎮市耕地面積則逐年遞減，足見特定區及周邊鄉鎮市一

級產業逐漸式微，但整體而言，目前仍保有其農業生產功能，詳表

7。 

表 7 特定區周邊鄉鎮市近 10 年耕地面積統計表 

年度 彰化市 和美鎮 花壇鄉 秀水鄉 小計 彰化縣 比例 

101 年 2,323.89 1,833.69 1,645.51 1,578.30 7,381.39 62,022.81 11.90％ 

102 年 2,320.54 1,788.09 1,641.32 1,568.88 7,318.83 61,856.57 11.83％ 

103 年 1,745.04 1,743.41 1,097.49 1,545.98 6,131.92 59,375.29 10.33％ 

104 年 1,723.32 1,741.21 1,094.30 1,537.97 6,096.80 59,429.00 10.26％ 

105 年 1,632.44 1,739.08 1,096.72 1,525.78 5,994.02 59,093.31 10.14％ 

106 年 1,639.66 1,738.63 1,094.81 1,504.21 5,977.31 59,147.30 10.11％ 

107 年 1,627.26 1,734.98 1,096.78 1,491.61 5,950.63 58,873.92 10.11％ 

108 年 1,630.29 1,736.07 1,082.65 1,496.26 5,945.27 58,651.78 10.14％ 

109年 1,593.15 1,733.03 1,081.50 1,487.37 5,895.05 58,574.74 10.06％ 

110年 1,573.26 1,732.43 1,081.13 1,484.72 5,871.54 58,346.60 10.06％ 

資料來源：彰化縣統計年報，101-110 年。 
註：1.比例係指特定區範圍內之鄉鎮市合計面積占全縣面積之比例。 

2.單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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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三級產業概況 

彰化縣二級產業(工業)登記家數以製造業為最多，其次為營建工

程業；三級產業(服務業)登記家數則以批發及零售業為最多，其次為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其中各行業別中製造業呈現穩定成長，詳

下表 8。 

表 8 彰化縣 101-110 年工業及服務業各行業別登記家數統計表 
年度 

行業別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工

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

業 127 126 127 128 125 136 130 131 134 142 

製造業 11,893 12,147 12,502 12,906 13,066 13,334 13,446 13,495 13,736 14,025 
電力及燃氣供應

業 76 100 115 132 149 180 220 248 300 332 

用水供應及污染

整治業 172 174 181 187 198 201 196 185 177 173 

營建工程業 2,157 2,223 2,301 2,384 2,518 2,667 2,722 2,749 2,814 2,914 
小計 14,425 14,770 15,226 15,737 16,056 16,518 16,714 16,808 17,161 17,586 

服

務

業 

批發及零售業 3,806 3,766 3,733 3,758 3,867 3,818 3,715 3,624 3,557 3,486 
運輸及倉儲業 369 370 373 377 371 364 352 356 354 355 
住宿及餐飲業 94 100 108 115 128 146 153 151 146 154 
出版、影音製

作、傳播及資通

訊服務業 
271 277 294 296 301 324 330 337 346 367 

金融及保險業 465 490 544 615 694 769 847 909 1,080 1,188 
不動產業 705 777 845 901 940 1,029 1,118 1,201 1,300 1,408 

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 632 663 694 728 942 1,104 1,241 1,400 1,542 1,657 

支援服務業 387 422 455 483 520 556 595 619 638 681 
公共行政及國

防；強制性社會

安全 
- - 1 2 1 1 1 1 1 - 

教育業 6 8 8 8 8 8 9 9 10 2 
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 - - 1 2 3 4 4 4 4 

藝術、娛樂及休

閒服務業 24 24 24 24 28 34 39 42 45 47 

其他服務業 275 271 273 279 274 277 278 282 299 298 
小計 7,034 7,168 7,352 7,587 8,076 8,433 8,682 8,935 9,322 9,647 
合計 21,459 21,938 22,578 23,324 24,132 24,951 25,396 25,743 26,483 27,233 

資料來源：彰化縣統計年報，民國 101-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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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現況 

申請變更範圍周邊多已作非農業使用，基地西南側臨住宅，東北方

亦有多處工廠企業社(厚記不銹鋼、檳榔店、耀陽實業)，基地西北側亦

有兩處企業工廠(憶銘、唐振企業)等，多沿彰鹿路兩側開發亦有少數住

宅使用，詳圖 9 周邊農業區土地使用情形示意圖。 

 

圖 9 周邊農業區土地使用情形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申請變更之土地屬都市計畫之農業區，為秀水鄉馬鳴段 704 地號土

地，廠地現況已做工廠使用，鋁穎實業有限公司二廠取得特定工廠之土

地範圍為 704 地號整筆土地，依「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

處理原則」第二點之規定，土地面積以特定工廠登記廠地範圍為原則，

本廠符合申請變更土地之規定，其土地使用現況作為特定工廠使用，詳

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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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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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系統現況 

(一)周邊交通系統現況 

本計畫區由南側彰鹿路 233 巷向東行，在往北可銜接至彰鹿路

(142 縣道)，路寬約 20 公尺，往東北約 2.5 公里後可銜接中山高速公

路彰化交流道，往北可至北斗、彰化，往南可往埔鹽、員林等地區，

彰鹿路 233 巷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道路詳圖 11~圖 13。 

 

圖 11 計畫區周邊交通系統現況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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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計畫區周邊道路現況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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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計畫區交通系統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依本計畫建築線指示圖成果，詳圖 14，建築線位於面前道路彰鹿路

233 巷道路中心線各退縮 3 公尺位置，建築線已位於本基地範圍內，故

基地範圍內使用道路之面積(7.79 ㎡)將不計入本計畫建蔽率與容積率之

計算 

「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三點第(三)項：

土地應臨接之寬度至少達 8 公尺以上之道路。彰鹿路 233 巷寬度雖未達

8 公尺，然依「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總說明

規定：「…前揭道路寬度之認定及計算，都市計畫法令並無相關規定，

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已有明定，自應依其規定辦理。」 

經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18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工廠

應臨接寬 8 公尺以上之道路，但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面前道路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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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同意者，得不受前項、本編第一百二十一條

及第一百二十九條之限制。」因此，臨接道路寬度得保留其認定之彈性。 

本基地臨接道路為彰鹿路 233 巷寬度約 5.01 米至 5.05 米，本計畫將

自行退縮 2 米(退縮面積為 36.22 ㎡)以達到 8 公尺以上之規定，與前述占

用道路之面積(建築線退縮地 7.79 ㎡＋36.22 ㎡)合計 44.01 ㎡，故本基地

實際可計算建蔽率及容積率之建築面積為 1,742.99 ㎡，詳圖 10 及附件六、

建築線指示(定)圖。 

建築線退縮地＝(0.38ｍ＋0.48ｍ)×18.11ｍ÷2＝7.79 ㎡ 

八米範圍退縮地＝18.11ｍ×2ｍ＝36.22 ㎡ 

本基地建築面積＝1,787.00 ㎡－7.79 ㎡－36.22 ㎡＝1,742.99 ㎡ 

 

圖 14 計畫區退縮範圍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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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現況 

目前本案範圍內並無公共設施，於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附近特定區內

距離本計畫區東邊約 350 公尺處有鹿港分局派出所，其餘公共設施用地

皆尚未開闢，詳圖 15。 

 

圖 15 計畫區周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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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計畫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落實未登記工廠合法化政策 

政府於 108 年 7 月 24 日修正公布「工廠管理輔導法」，以「全面

納管、就地輔導」為目標，有效管制未登記工廠對於環境之潛在污染

風險及維護公共安全，採取實質管理及輔導，以兼顧地方經濟發展、

居民就業、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本公司已於「工廠管理輔導法」所

定期限內完成申請納管、提出工廠改善計畫，並於 110 年 7 月 21 日取

得特定工廠登記(彰化縣政府府綠工字第 1100802016 號函)，因應內政

部擬具之「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辦理個案

變更，以符政府落實未登記工廠合法化政策。 

(二)配合環境改善，符合地權地用合一目標 

本計畫已完成廠房之消防、水土保持、廢(污)水處理及排放等環

境改善措施，符合污染防治、消防、環保、建築等法令規範，依「都

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辦理個案變更，將保護

區變更為特定工廠專用區，並於取得建築執照後辦理合法工廠登記，

符合地權地用合一目標。  

(三)再創工業發展新革命 

本計畫目前已作工業使用，個案變更後仍維持工業使用，不對環

境造成衝擊，並可依法取得合法工廠登記，為曾造就台灣經濟奇蹟之

中小企業正名，除可穩定產品之品質與產能外，期望結合既有合法工

廠與即將取得合法工廠登記之廠商，發展工業新革命，再創台灣經濟

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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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 

本計畫將變更部分農業區為特定工廠專用區，變更範圍以特定工廠

登記廠地範圍為原則，面積 1,787.00 ㎡，約 0.1787 公頃，詳表 9、表 10、
圖 15。 

表 9 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特定工廠專用

區)(配合鋁穎實業有限公司二廠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彰化縣秀

水鄉馬鳴

段704地號

等一筆土

地 

農業區 
(0.1787) 

特定工廠

專用區 
(0.1787) 

一、本計畫開發後對鄰近帶來諸

多經濟效益包括：特定工廠

對側近經濟發展及創造就業

機會貢獻良多。故輔導特定

工廠合法化，是當前政府施

政重點之一。 
二、本計畫已於此設廠多年，且

土地難以恢復為農業使用，

透過用地變更之整體規劃方

式，促使用地與經營模式合

法化，以利本公司長期經

營，雇用在地勞工，提供更

多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經濟

發展的同時，也能提升公共

服務空間。 
三、本案所需用地之權屬，皆為

私人所有，且已取得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提供本案

範圍內之所有土地由鋁穎實

業有限公司二廠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因此，本案並無用

地取得問題，故本變更案具

相當之可行性。 

 

資料來源：本計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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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本案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本案變更後

面積 
(公頃)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比

例 
(％) 

佔計畫區

面積比例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62.45  162.45 32.93％ 8.27％ 
商業區 1.45  1.45 0.29％ 0.07％ 

乙種工業區 132.82  132.82 27.13％ 6.82％ 
零星工業區 10.67  10.67 2.16％ 0.54％ 
貨物轉運中心 15.59  15.59 3.16％ 0.79％ 
特定工廠專用區 0 +0.1787 0.1787 - - 

文教區(供私立正德高 3.82  3.82 0.77％ 0.19％ 
電信事業專用區 0.66  0.66 0.13％ 0.03％ 
河川區(排水使用) 44.41  44.41 - 2.26％ 

農業區 1,422.04 -0.1787 1,421.8613 - 72.38％ 
小計 1,793.91  1,793.91 66.59％ 91.3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4.85  4.85 0.98％ 0.25％ 
學校用地 5.97  5.97 1.21％ 0.30％ 
公園用地 0.8  0.8 0.16％ 0.04％ 

兒童遊樂場用地 2.27  2.27 0.46％ 0.12％ 
停車場用地 0.23  0.23 0.05％ 0.01％ 
零售市場用地 0.27  0.27 0.05％ 0.01％ 
廣場用地 0.6  0.6 0.12％ 0.03％ 
加油站用地 0.12  0.12 0.02％ 0.01％ 
變電所用地 4.92  4.92 1.00％ 0.25％ 
電力事業用地 0.27  0.27 0.05％ 0.01％ 

墓地 4.48  4.48 - 0.23％ 
污水處理廠 0.75  0.75 0.15％ 0.04％ 
電路鐵塔用地 0.48  0.48 0.10％ 0.02％ 
社教用地 0.11  0.11 0.02％ 0.01％ 

自來水事業用地 1.38  1.38 0.28％ 0.07％ 
高速公路用地 45.93  45.93 9.31％ 2.34％ 
道路用地 87.68  87.68 17.77％ 4.47％ 

人行步道用地 0.4  0.4 0.08％ 0.02％ 
道路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0.35  0.35 0.07％ 0.02％ 

鐵路用地 7.47  7.47 1.51％ 0.38％ 
小計 169.33  169.33 33.41％ 8.63％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492.31  493.36 100.00％ - 
計畫總面積 1963.23  1,963.23 - 100.00％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含農業區、河川區(排水使用)及墓地。 

資料來源：本計畫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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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特定工廠專用區)(配
合鋁穎實業有限公司二廠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內容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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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留設 1.5 米隔離綠帶或設施之理由 

本計畫依內政部營建署 111 年 10 月 21 日營署都字第 1111214121 號

函(詳附件七)敘明具體理由及配套因應措施如下： 

(一)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 

本工廠於 110 年 7 月 21 日經彰化縣政府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核准

特定工廠登記(參見附件一)，既有廠房及建築物面積亦同時核准，經

依法核准之廠房及建築物應受法律保障，若需留設 1.5 米隔離綠帶，

勢必拆除原經核准之廠房及建築物，若拆除廠房將嚴重影響本工廠生

產。 

(二)符合原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規定 

本工廠位於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內，現行計

畫「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暨計

畫圖重製)(第一階段)書」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中並無建築物需留

設 1.5 米隔離綠帶或設施之規定。 

四、不規劃 30％公共設施之理由 

本計畫依「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四點

第(二)項規定及內政部營建署 111 年 10 月 21 日營署都字第 1111214121
號函(詳附件七)敘明具體理由及配套因應措施如下： 

本特定工廠之土地面積僅 1,787.00 平方公尺，面積狹小，且基地已

全部做生產使用，本工廠現況建蔽率已接近法定建蔽率 70％，因無多餘

腹地，無法劃設申請變更使用總面積之 30%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故

改以捐贈本計畫協議書簽訂時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50%之代金予彰化縣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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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變更後實質計畫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彰化縣秀水鄉「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西南側，面積 0.1787 公頃。 

(二)計畫年期 

以民國 125 年為計畫年期。 

(三)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區變更後為特定工廠專用區。 

(四)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未劃設公共設施用地，依「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

地變更處理原則」第四點第(二)項規定，改以捐贈本計畫協議書簽訂

時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50%之代金予彰化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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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特定工廠專

用區)(配合鋁穎實業有限公司二廠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後實質計畫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計畫繪製 

  
僅
供
公
開
展
覽
參
考
用



38 

 

 

柒、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開發方式 

本計畫因無多餘腹地，未劃設公共設施用地，無都市計畫法所列以

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等方式取得公共設施，擬依「都市計畫取得

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辦理個案變更，變更主要計畫核定後

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有關規定自擬細部計畫，

並自行整體規劃、取得建築執照後，辦理既有廠房及建築物之改建。 

二、回饋計畫 

本計畫因基地狹小腹地有限，無法劃設申請變更使用總面積之 30％
土地做為公共設施用地，依「都市計畫取得特定工廠登記土地變更處理

原則」第四點(二)項規定，改以捐贈本計畫協議書簽訂時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 50％之代金予彰化縣政府。 

三、財源籌措 

本計畫所需費用包括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繳納代金、補請建造執照

及使用執照、建築物改建工程費等，由本公司自行籌措。 

四、實施經費 

本計畫預計於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後 2 年內申請建築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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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特定工廠登記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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